
清代的乡里空间及其治理制度

———一种法秩序的考察*

杨小凤**

摘 要: 乡里空间作为清代社会形态的基本单元, 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实践在此

体现, 如宗族治理、 行会治理、 善会治理、 团练治理等, 这些非正式治理制度及治理

实践作为官方治理的补充, 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所暗含的法秩序,

包括传统自然法的延续性影响、 民间法在乡治中的作用、 规范秩序在实践中的展开等,

构成我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塑并影响着现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制

度和治理格局。 对清代乡里空间及其治理制度的考察,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期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生长土壤和底层逻辑, 为审视新时期基层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提

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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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研究旨趣

梁启超曾在 《饮冰室专集》 第五册开篇中这样描述清代的社会治理状况, “欧洲国

家, 积市而成, 中国国家, 积乡而成, 故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 由此, 长期致力

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关注到乡里空间这个特殊的社会场域, 并深人

考察了这一社会基本形态的历史状况, 提出以乡里空间的乡治活动为基础, 中国走向

近代的过程积聚着强大的内生力量, 而不仅是由列强侵略引起的被动的过程。① 这一从

外部视角看待中国近现代演变的观点, 跳出了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 启发我们更加注

意这一时期社会转型中主动的一面。 尤其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 对清代承载着经济基

础重要功能的乡里空间进行观察和认识,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

制度的生长土壤和底层逻辑。 对清代乡里空间的治理制度进行认识与了解, 有助于更

深人地挖掘当时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运转中暗含的法秩序。 这种无意识的法秩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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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里空间治理活动的广泛实践中, 作为政府治理的非正式补充, 成为我国近现代法

治化发展的有机组成, 由此显现出其在法律史中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乡里空间的历史内涵

乡里空间, 并非以 “乡” 为单元的行政区划, 而是一个流动着的地域空间结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乡里空间的地理范围是不断变化的, 其空间活动也存在差异, 在

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早在 《周礼·大司徒》 中, “乡” 便被用作空间概念,

“五州为乡, 乡有大夫”,① “乡” 包含若干村落, 是一种地域性管理单元, 此时的乡还

与田制、 户籍制度紧密联系, 共同实现封建王朝的乡村控制, 并且不包含各种乡村社

会力量的自治活动。 开始以 “乡” 为社会单元来进行乡村自治活动的是唐代, 唐代的

乡族势力包括士人、 退职官员、 乡县胥吏、 乡豪等,② 以朴素的名望或者强大的势力对

乡村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们可以处理乡村经济事务, 协助调解民事纠纷, 发

展乡村教育, 兴办公共事业, 保卫乡里等。 在宋代, “乡” 基本成为县以下的基本地域

单位, 南宋经界法甚至将乡界的地域范围固定下来, 作为土地登记的单位,③ “乡” 又

发展成为地方建制辅助中央集权的工具, 以保障赋税和徭役。 自唐宋一直延续发展着

的乡里空间, 不管是地理空间, 还是权力空间, 都不是同质的延续, 而是膨胀的发展。

直至明末清初, 作为官僚体制的里甲制开始瓦解, 乡里空间中的民间自治逐渐成为上

位的基层治理方式,④ 通过官、 吏、 乡绅、 平民中的实力人物, 普通民众可以在宗族、

行会、 善会、 团练等组织中进行交往, 由此形成了经济、 文化、 政治等全方位的社会

活动空间, 并呈现稳定的秩序和可靠的公信力。 清代的乡里空间, 官僚体制下的地方

政府在地方事务的处理上仅发挥着有限的作用, 而绅、 民却能高效协同地处理地方公

共事务、 维护地方秩序、 发展地方经济。 在当今陕西方言中, 仍有 “乡党” 之称, 表

示因乡而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 足见乡里空间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 研究乡里空间的现实意义

1. 作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错位结构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错位结构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 是现代法学发展中

不可回避的问题, 乡里空间正是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并对其产生了

重要的反作用。 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普遍存在, 为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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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处理地方事务并持续维护政权稳定, 分封制、 郡县制、 中央垂直管理等多种地方治

理体制被广泛采用;① 在公共事务治理上, 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地方政府分散治理总在

找寻平衡, 逐渐趋向于 “中央治官, 地方治民”② 的治理结构。 清代, 乡里空间在斡旋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与清王朝以外来民族的面貌实现对中原

的统一治理有关, 以官治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管理上较为薄

弱, 因此与前代相比, 清代尤其重视发挥乡里空间的自治作用, “需要挖掘来自乡村社

会内部有利于稳固统治秩序的各种传统资源如宗族、 士绅等”,③ 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

协同治理, 掌控乡村社会秩序。

2. 承担了当时社会安定与转型的重要任务

综观乡里空间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其总是在社会变迁之际呈现蓬勃发展的样貌,

并承担起当时社会安定与转型的重要任务。 首先, 乡里空间在唐宋社会转型期开始融

人国家政治秩序之中。 三国以来由战乱所导致的居民的乡野村落化, 使得民间宗族逐

渐生成并迅速扩大,④ 原唐科举制下产生的许多官僚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 逐渐将家乡

宗族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掩体, 共同维护着乡里空间的社会秩序, 至宋代逐渐兴起了乡

绅阶层。 其次, 乡里空间在明清社会转型期逐渐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形态。 明中

后期, 由于里甲制与传统乡村社会特征的背离, 加上天灾导致的严重土地兼并,⑤ 里甲

制开始崩溃,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地买卖和人口流动更加频繁, 里甲制失去

了对赋役征收的保障作用, 逐渐形同虚设, 中央权力对乡里空间的控制也更加弱化,

“由士绅阶层协助官府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成为了常态, 凭借自身的威望组织普通民众来

补全地方官府所缺失的公共事业部分”,⑥ 并以此形成了官—绅—民的基层社会空间形

态。 最后, 乡里空间在清末社会转型期孕育出强大的变革力量。 如果没有乡里空间军

事力量的扩充, 革命派和立宪派就没有活动基础。 地方团练制度的发展, 充实了地方

自卫武装力量, 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甚至被纳人政府督管体系之中, “李鸿章在

合肥、 庐江等地的团练基础上编练起了淮军, 成为清末的主要国防力量”,⑦ 参与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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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以及黄海海战等。 持续扩大化的地方自治权力也体现了乡里空

间的不断膨胀, 晚清以省为单位的独立运动也常常打着地方自治的口号, 如 “湘人治

湘”① 等, 旨在脱离军阀统治, 实现地方的统一与稳定。

3. 影响并形塑了现代的社会基层治理制度

乡里空间的基本社会形态持续影响并形塑了中国现代的社会基层治理制度, 在当

今的基层治理体制中, 仍能看到诸多对于乡里空间的考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

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乡村自治, 将农民组织起来推进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毛泽东指

导草拟了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提出了从乡民会议产生乡村自治机关的民选政权的

具体办法, 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自治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② 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城市逐渐形成了人口聚居地大小不一的社区管理单元,③ 开始实行社区治理, 也就是

党领导下的群众自治, 以社区为基本场域进行群众的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与自我服务, 虽然党政权力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鼓励

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去, 如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使更多的市场

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 营造自给自足的社区治理环境。④ 乡村振兴路径的选择和实

践, 也体现了乡里空间基本社会形态的运行逻辑, 强调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 重

视乡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发掘,⑤ 使其在乡村农业、 工业、 服务业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

用, 帮助实现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转型。 这些近现代以来的基层治理实践都体现了乡里

空间基本社会形态的持续性影响。

二 清代乡里空间的流动性发展

(一) 明末里甲制的瓦解与清初乡里空间功能的显现

里甲制由明太祖朱元璋创设而来, 作为明代社会的基层组织机制与治理工具, 在

规范地方权力结构与乡村社会政治秩序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正德 《明会典》 中这样

记载: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 以一百一十户为里。 一里中推丁多者十

人为长, 余百户为十甲, 甲凡十人, 岁役里长一人, 甲首十人, 管摄一里之事”,⑥ 这

种精细化的组织机制对于控制乡村劳动力以及征兵赋税等中央统治十分有利, 里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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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在于 “导民善, 平乡里争讼”。① 明末,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

迁移率的提高, 里甲制开始不再适应流动化的人口结构, 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剧了乡

村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 冲击着原有的乡村秩序, 建立在里甲制上的乡村结构也开始

分解。 同时, 皇帝重用宦官集团, 士大夫的政治通道在很大程度上被封锁, 于是转而

重视乡村秩序, 作为地方精英的乡绅阶层很快就成为乡村中的领袖人物, 逐渐掌握对

乡村社会的支配权力。 如江南地区的乡绅陈龙正凭借其广泛的影响力, “以其祖居的胥

五区为中心, 全面推动城乡救荒活动和秩序维护工作”,② 形成了一个边界不确定的乡

里空间, 并在其中有效行使公共权力。 随着明末里甲制的崩坏, 乡村社会失去了基本

的组织形态, 以乡里空间为基本单元的新社会组织形态逐渐普遍发展, 并在强化乡村

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直至清初, 乡里空间的基本功能开始多样化。 据记载, 洛阳

嵩阳书院的重建就有乡绅的广泛参与, 并且主导着书院的具体行政事务, 承担着书院

的教育工作,③ 对乡里空间的风清气正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乡绅还广泛操纵着宗族组

织, 凭借自身的权威和声望, 主持制定族规、 训诫族众、 利用义田收人赈济族员、 资

助本族弟子读书等,④ 对乡里空间的社会公共事务都行使着实权。 足见, 以乡绅阶层为

地方权力主导者, 乡里空间的社会治理功能在清初开始全面显现。
(二) 清代乡里空间社会形态的基本确立

清代, 乡里空间基本确立为基层社会的空间形态, 在官、 乡绅、 民共同存在的这

一空间里, 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主要依靠乡治活动而有序开展。 清雍正时, “推行摊丁

人地的赋役制度改革”,⑤ 按田亩纳税, 放松了对乡民的人身控制, 乡绅阶层作为地方

社会的精英, 通过自由的土地市场交易逐渐掌握了大量的土地, 成为乡村地主, 并雇

佣大量的乡民, 开始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方面全面掌控主导性权力。 这一处在官僚

体制之下、 平民阶层之上的独特社会阶层, 因掌握着足够的经济实力、 社会资源和个

人威望, 又开办了大量的善堂、 义仓等慈善救济机构, 深人参与到乡里空间的公共服

务事业中。 有资产、 有声望、 有号召力的乡绅阶层大量参与了乡里空间公共设施的建

设, 如在江南地区 “广泛成立理事会与桥局, 修建义渡”,⑥ 并完成资金募集、 公共设

施的维护与运营、 处理沟通与解决纠纷等公共设施建设工作。 乡绅阶层甚至还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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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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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契约里, 以 “中人” 的身份对田土典卖等进行 “公证”,① 维护民间契约与交易的

稳定性; 中人还常常能够组织乡里空间矛盾纠纷的内部化解, 从而在经济领域形成一

种隐形的民间法秩序。 随着乡绅阶层在乡里空间的权力扩张, 地主制式的乡里空间结

构最终冲破了里甲制的束缚, 从体制上确立了以乡绅主导的地方自治。 清末在寻求变

革的过程中, 汪兆铭曾在 《民报》 上主张, “急谋自治, 收聚权力于地方团体”,② 该

地方团体便包含了宗族、 善会、 行会、 团练等组织, 这些地方自治组织共同组成了乡

里空间的社会场域, 并拓展出乡乡联合的政治社会空间。

三 清代乡里空间的治理制度

制度, 所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 礼俗等规范, 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

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 此处所言治理制度并非指当时业已确定的政治或者社

会制度, 而是以一种后来的眼光对当时的现象进行看待, 这些治理活动因具备一定的

规律性和确定性, 并对当时的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故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来考察。

清代尤其是清末, 法律意识的觉醒以及系列改革的努力, 使得乡里空间的治理现象及

其依据在国家层面以 “圣谕” 或律令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可以开始作为一种法律秩序

来进行考察, 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或社会秩序。 清代乡里空间的治理制度体系是由

宗族治理、 行会治理、 善会治理、 团练治理等不同单元的治理制度所组成的, 其在乡

里空间的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共同维护着乡里空间的社会秩序。

(一) 宗族治理

清代乡里空间中的宗族组织普遍发展, 其作为相互扶助组织承担着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职能, 尤其在缓和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南方地区的

宗族治理尤为显著, 呈现多样化的组织形态, 如建立在土司制度上的湖南宗族治理,

以编修族谱、 修建宗祠、 举行祭祖仪式等来显示其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③ 从而强化族

众认同, 实现高效治理; 江西的宗族治理是一种组合型的权威治理, 通常由以族长为

代表的若干权威人士来主导, “从世系结构上看至少有族长、 房长, 有的还有宗长, 从

主体特征上看包括了绅士、 斯文、 耆老、 长老等”,④ 由诸多权威人士共同参与宗族治

理, 发挥复合治理效用; 广东的宗族治理则依托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许多盐商通过财

691

①
②

③
④

参见郭玉龙 《 “乡治空间” 的变迁与晚清民国公证制度的演进》, 《南大法学》 2020 年第 3 期。
〔日〕 沟口雄三: 《 中国的历史脉动》, 乔志航、 龚颖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第

264 页。
参见常建华 《明清南方宗族研究的新探索 (2015—2019) 》,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傅熠华: 《组合型权威: 传统宗族村落的权威形态及其治理———以江西郭氏符竹村为例》, 载徐勇主编

《中国农村研究》 (2017 年卷·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清代的乡里空间及其治理制度

富积累逐渐成为地方望族, 从而直接参与地方宗族的组织与建设。① 北方地区也存在宗

族治理, 但相较南方影响较小, 据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 “嘉庆七

年七月初八日, 山东青州府安丘县民张二安因救护母亲殴伤缌麻服兄张三留身死案中,

据张沣供, ‘小的是张二安们族长……张二安是缌麻服弟, 现有宗谱可查’ ”,② 可见

在山东地区也有宗族组织处理地方事务、 协调族群利益、 维护宗族秩序, 族长是北方

宗族组织的重要表征。 在乡里空间, 宗族组织通过登记族人户口、 组织祭祀活动、 制

定族规、 施行族法、 管理宗族公产、 调解族人纠纷等活动实现宗族内部的管理与教化,

并实现乡村秩序的稳定, 在陕西, 宗族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甚至在土地买卖中发

挥着作用, 据统计, “土地在宗族内交易的比例较高, 几乎占地产交易的一半, 亲族对

族人出售的地产具有优先权”。③

(二) 行会治理

清代乡里空间中的行会组织, 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的民间自治组织, 尤其在传统的

工商业城市中, 行会组织具有相当大的实力, 在工商业和手工业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维护着乡里空间的经济秩序。 广东佛山地区成立的多种多样的商业行会约 134 种, 几

乎囊括了当地流通的所有商品和业种,④ 其中有专门管理金属制品市场流通的金丝行、

铜器行、 锡箔行, 管理衣服交易的成衣行、 布行, 管理进口货物流通的花纱行, 从事

出口商品流通的瓷器行、 白糖行, 等等。 此外, 行会法的制定更加促进了乡里空间工

商业经济的发展, 行会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对正式国家法律制度的扩展和自我实施的

行为标准两大类,⑤ 通常对开业、 劳动用工市场价格、 产品质量及规格、 行业内部管理

等进行全面规范。 清道光年间的 《小木业公议各项条规碑记》 规定: “议外行开张吾

业, 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 议外来伙友开张, 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 议本城出师开张,

先交行规钱二两四钱。”⑥ 可见, 当时的木业行会已经对人行条件进行了严格规范。 由

此, 行会组织能够在加强市场管理、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率、 保护商人财产权

等方面发挥治理效用。
(三) 善会治理

清代乡里空间中的善会组织, 主要职能是组织地方公益活动, 一般由具备一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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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声望的人在乡里空间捐资号召, 也有不同的社会群体组织结成的。 由乡绅主导的

善会治理在社会保障方面还是政府职能的补充, 正如瞿同祖先生指出, “在政府不能或

不便履行某些职能时, 就由当地的士绅来履行这些职能”。① 这些善会治理活动有以个

人的宗教性救济为动机的, 也有以同善会为名的一群志愿者开展的救济活动。 前者如

乾隆年间彭绍升创建的近取堂, “由施棺、 恤嫠、 惜字、 放生四种善会组合而成, 属于

综合性的慈善组织”,② 主要举办各项慈善救助活动, 不仅救助鳏寡孤独, 还救助池鱼

生物。 彭绍升本人出身于享有清代苏州第一望族之称的长洲县彭氏家族, 是乾隆年间

兵部尚书彭启丰第四子, 还是当时居士佛教的突出代表,③ 其举办的各项慈善救济活动

与其佛教信仰不无关系, 惜字会、 放生会等主要都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福报以及弘扬佛

学教义。 后者如从明代沿袭至清的同善会, 多由地方商人和地方士绅担任善会领导,

组织乡里空间的救济活动, 并获得一定的财政支持, “元和县育婴堂共有田地 13448. 3

亩, 在乾隆时一次即得到官助银 12000 两有奇”,④ 这类同善会还具有一定的救济程序

和救济原则, 更趋向于具有现代化结构的慈善组织。 清代的善会组织还不断向专业化、

自治化、 规模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在乡里空间的治理中呈现较大的活力。

(四) 团练治理

清代乡里空间中的团练组织, 是由明末团练乡兵政策发展而来的民间自卫组织,

是民众军事组织化的一种形式, 主要从事地方军事防御。 嘉庆年间为了镇压白莲教起

义, 以乡里空间为基本单元的地方组织了乡勇、 团勇等自卫组织,⑤ 其后有一部分根据

中央政府的政策编为中央军的辅助军, 还有一部分以地方团练组织的形式持续存在。

清代国家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是八旗和绿营, 但这些中央驻军常常受到军政上的制约,

无法出兵到驻地以外的地区进行活动, 乡里空间的团练组织则不受军政的局限, 突破

县、 省的界限开展自卫活动。 地方乡兵能够频繁地活动离不开清政府对乡村地区松散

的军事统治, 一是由于明末以来各地军事化状态的延续使得各地匪患活跃, 团练组织

能够起到平乱或自保的作用; 二是清政府以外来民族面貌人主中原, 缺乏强制性统治

的正当性, 加之清廷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来应对严重的社会危机, 因此也默许了地方

乡兵的活动。 咸丰帝曾下诏说: “凡办团练出色者, 地方官即申详大吏, 据实奏闻, 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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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立加奖叙。”① 清代乡里空间中的团练组织逐渐成为地方治理的常态化组织, 广西团

练、 湘黔滇团练、 甘肃团练等在帮助清廷平定叛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清中叶以

后, 团练组织所代表的地方军事力量开始参与到国家的军事活动中, 成为主要的国防

力量, “在地方士绅的领导下, 团练成为动乱时期官府控制乡村的关键。 同时, 以兴办

团练为契机, 军功士绅大量涌现”,③ 伴随团练组织这一地方独立军事力量的扩张, 乡

里空间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到省一级, 也为后来的军阀统治与革命运动积聚了力量。

四 乡里空间治理中法秩序的考察

法在清代社会中呈现明显的复杂性。 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国家, 受其官方

人力和财力的限制, 政府的直接统治只及于州县, 而广大州县以下的地区则很大程度

上依托于民间的惯习、 宗族、 善会、 行会、 团练等有限的 “自治” 活动来维持社会秩

序。 清代乡里空间的治理中, 以乡例、 乡约、 土俗、 俗例等习惯法和宗族礼教、 民间

组织团体的秩序规则等形成的 “民间法”, 在朝廷律例未能充分关照到的社会日常生活

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作用; 而以朝廷律令等为主的 “官方之法”, 作为纠纷解决的

最后救济手段, 在民间法之上确保着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 “清代的民事调判制度是建

立在两者的结合之上的, 即以判决为主的正式系统和以调解、 和解为主的非正式系统的

结合。”④ 官方之法与民间法的结合和分工合作, 直接出自官府的法律秩序与自生自发

的民间秩序, 共同作用形成了乡里空间法秩序的多元化格局。

(一) 传统自然法的延续性影响

关于中国传统的自然法, 学界有着 “礼就是自然法” 这样一种流行看法, “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 所谓礼, 就是在家族伦常基

础上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 如忠孝仁义等纲常伦理。 古人所称 “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

者也”, 礼作为理的规范化体现, 在古人看来, 悖理不仅是违反社会道德或习惯, 更是

对自然秩序的破坏,⑤ 因而古时有 “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 出礼则人刑” 的法律原则。

国家和社会秩序建立在礼俗的基础上, 习俗和惯例作为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法律基础,

人们在面对问题和纠纷时往往倾向于直接诉诸礼俗, 背离礼俗的规则或法律无法得到

认同, 从而礼深人于法、 法消融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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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受传统自然法的延续性影响,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宗族礼法和各种习俗、 惯例

等构成的习惯法对社会治理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宗族法和习惯法, 是清代乡里空

间治理中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里空间的治理中, 民众思想中长期普遍存在的

无讼、 厌讼观念, 人们更愿意将矛盾纠纷诉诸宗族礼法或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法, 如

没有专门机构或组织来实施的乡约、 乡例、 土俗、 俗例等。 安徽桐城 《祝氏宗谱》 中

规定: “族众有争竞者, 必先鸣户尊、 房长理处, 不得遽兴讼端, 尚有倚分逼挟符欺弱

及遇事挑唆者, 除户长禀首外, 家规惩治”,① 可见宗族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前

置性。

(二) 民间法在乡里空间治理中的作用

在官方政府的直接统治未触及的县级以下地区, 乡里空间治理很大程度依赖于民

间组织的自治。 按照清代法律, “户, 婚, 田土细事” 主要由社会自己来处理。② 在政

府衙门不直接介人的民事领域, 民间法的价值更得以凸显。 梁治平先生将清代的民间

法, 依其形态、 功用、 产生途径以及效力范围诸因素综合考虑, 分为民族的、 宗教的、

宗族的、 行会的、 帮会的、 地区习惯的以及会社的几类。③ 着眼于乡里空间的治理体

系, 宗族、 行会、 善会、 团练等民间组织的规章制度、 制度化的规则, 在规范民众行

为、 调处争议纠纷、 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 不同程度上被视为法律而发挥着民间法的

非正式调解和基层社会治理作用。

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活动, 大多无外乎户婚、 田地、 家族邻里、 契约交易等,

除了需要诉诸衙门的刑事案件外, 乡里空间的民事纠纷 (民间 “细事” ) 基本可以通

过宗族社区、 行会善会等民间组织运用其制度规则进行规制和调处, 而团练则作为

“乡治” 的武装代表力量维护着乡里空间的基本秩序。 村民与其宗族存在紧密的连接,

以宗规、 祠规、 家规、 家约、 家礼、 条例、 戒例、 规条等形式列于宗谱或家谱中的宗

族法, 则成为处理宗族内矛盾纠纷的依据和准绳; 会馆公所、 行馆试馆、 商会帮会等

行会组织在经营管理中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作为行会法对成员的行为和权利进行规

制和保护, 对违反者实施相应惩处; 善会在其组织架构和服务对象上, 无论组织成员

还是受救济百姓, 都更是突破家族、 户籍、 宗教信仰等限制; 团练甚至在军事组织层

面突破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结构, 成为维持乡里空间社会秩序的强制性力量。 可以说,

乡里空间几乎所有成员都被这些民间组织覆盖, 几乎所有民事关系都能由这些民间法

所调整。 概言之, 民间法在乡里空间民事调判制度以调解、 和解为主的非正式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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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国峰、 魏春明 《试论中国古代调处制度》,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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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治平 《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中国文化》 第 15、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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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社会治理作用。

(三) 规范秩序在实践中的展开

文中所指规范秩序, 即所谓的 “官方之法”, 在清代主要为律、 例、 令等。 在国家

正式法制系统方面, 州县衙门依据官方律令进行的正式审判, 是刑事案件办理和民事

权益的最后救济手段。 然而清代国家对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 与法律实践存在一定的

背离, 易给人错误的理解, 即官方法律制度几乎不过问民事, 县官即使受理民事案件

也往往是作为行政处理或居间调停, 而非依据法律判决。① 事实上, 《大清律例》 里包

含了大量的民事规定, 只是皆以行政的②或刑事的③条款表达并作为其附加物体现出来,

从而为人们所忽略。 事实上, 清代有不少土地案件、 债务案件、 婚姻、 家事、 继承案

件等通过县衙正式审判来解决争议纠纷。 这些通过县衙法庭正式审判进行争议解决的

案件, 有些是直接起诉的, 而有些则是民间调解不成寻求官方判决的。

官方之法还对民间组织实施的调解活动发挥着间接的影响。 事实上, 民间法很多

受风俗惯习、 官方法律的影响, 与官方之法往往保持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如 《大清

会典事例》 中规定了 “议准聚族而居, 丁口众多者, 准择族中有品望一人为族正……

族长及宗族内头面人物对于劝道风化及户婚田土竞争之事有调处的权力”,④ 可见官方

之法对宗族治理合法性的肯定。 再者, 为达成调解而避免纠纷演变成诉讼, 民间组织

在调解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法律的规定, 说服双方当事人在法庭可能作出的判决与调解

方案之间作出妥协和解。 这些都是官方之法以规范秩序的形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现

实运作。

五 结语:乡里空间的现代瓦解及基层治理格局的重塑

晚清时期, 乡里空间的规模由县一级拓展延伸到了省一级, 乡里空间的治理活动

促进了 “各省之力” 的成熟和独立, 并最终促成辛亥革命后各省脱离清政府的集权统

治而独立出来, 从此封建王朝体制解体, 清政府走向灭亡。 近现代以来, 乡政府的撤

并与城镇化的发展, 使得乡里空间在形态上趋于瓦解, 但 “乡治” 在多元空间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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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宗智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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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1998,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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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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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元素” 的形态继续发展, 重塑着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

空间治理层面, 在乡村基层治理和城镇社区治理中, 传统乡里空间的 “宗族法”

“家秩序” “社区调解” 在某些地区及某种程度上持续发挥着基层治理职能, 对人们的

社会交往和生产生活加以规制和调整。 如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的 “枫桥经

验” 依然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范本; 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也

是乡里空间治理逻辑的创新展现, 依靠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社会制度、 风俗、 惯习

等形成的 “民间法” 在民族区域内实现有限的 “自治”。

司法制度层面, 乡里空间法秩序的延续性影响则更为突出。 依靠宗族耆老、 乡绅、

士绅及行会组织等形成的乡里空间纠纷调解模式, 形塑了现代人民调解制度, 构成我

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 “中人现象” “官中制度” 经历乡里空

间的变迁而演进为国民政府及至现代的司法公证制度;① 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

派出法庭, 还将司法触角延伸到了基层城镇和乡村, 构建了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的现代格局。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 “共建、 共治、 共享” 基层治理新格局, 以清代 “乡里空

间” 治理制度和法秩序运作为基础的考察, 为重新审视新时期基层治理模式和治理格

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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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玉龙 《 “乡治空间” 的变迁与晚清民国公证制度的演进》, 《南大法学》 2020 年第 3 期。


